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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項目 I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 
關婉儀女士  
 
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 
文嘉琪小姐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主管 (銀行操守 ) 
祈能賢先生  
 
保險業監理處  
 
署理助理保險業監理專員  
(政策及發展 ) 
許美瑩女士  
 
香港海關  
 
貿易管制處處長  
張細恩先生  
 

 
應邀出席者  ：  議程項目 I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總監 (中介國際監察科 ) 
莫張懿芳女士  

  
 公民黨  
 
 經濟及公共財務政策支部秘書  
 吳俙樺女士  
 
 香港證券學會  
 
 會長  
 李細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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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證券及期貨業職工會  
 
 會長  
 王國安先生  
 
 香港證券協會有限公司  
  
 董事  
 李佐雄先生  
 
 香港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協會  
 
 主席  
 蕭民澤先生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常務委員  
 陳志江先生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會長  
 傅鄺頴婷女士  
 
 香港找換匯款代理商會  
 
 商會顧問  
 黃紫媛女士  
 
 香港銀行公會  
 
 防止清洗黑錢委員會主席  
 李思平先生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  
 
 第一副會長  
 梁家寶先生  
  
 香港律師會  
 
 Security Law Committee委員  
 勞天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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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  
 
 助理總監  
 莫月瑩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5 

薛鳳鳴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6 

顧建華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4 
宋沛賢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8 
張婉霞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擬議適用於金融機構的打擊清洗黑錢新法例  
 
 出席會議的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970/09-10(01)號
文件 

⎯⎯
 

公 民 黨 提 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01)號
文件 

⎯⎯ 香 港 證 券 學

會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02)號
文件 

⎯⎯ 香 港 證 券 業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03)號
文件 

⎯⎯ 香 港 匯 款 代

理 及 貨 幣 兌

換 商 協 會 提

交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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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926/09-10(04)號
文件 

⎯⎯ 香 港 保 險 顧

問 聯 會 提 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05)號
文件 

⎯⎯ 香 港 財 務 策

劃 師 學 會 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06)號
文件 

⎯⎯ 香 港 找 換 匯

款 代 理 商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立法會CB(1)1926/09-10(07)號
文件 

⎯⎯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08)號
文件 

⎯⎯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不出席會議的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09)號
文件 

⎯⎯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提 交 的

意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10)號
文件 

⎯⎯ 香 港 投 資 基

金 公 會 提 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926/09-10(11)號
文件 

⎯⎯ 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楊 默 博

士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CB(1)1970/09-10(02)號
文件 

⎯⎯ 東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楊 位 醒

先 生 , MH 提

交的意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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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文件  
 
(立法會CB(1)1926/09-10(12)號
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有

關 "擬議適用

於 金 融 機 構

的 打 擊 清 洗

黑錢新法例 "
的文件  
 

立法會CB(1)601/09-10(11)號
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有

關 "擬議適用

於 金 融 機 構

的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新 法 例

⎯⎯  詳 細 立

法建議 "的文

件  
 

立法會CB(1)587/09-10(01)號
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有

關 "為實施適

用 於 金 融 機

構 客 戶 查 證

及 備 存 紀 錄

規 定 及 監 管

匯 款 代 理 人

和 貨 幣 兌 換

商 而 制 訂 的

新 法 例  ⎯⎯
詳細建議 "的
諮詢文件  
 

立法會CB(1)1932/09-10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有 關

"擬議適用於

金 融 機 構 的

打 擊 清 洗 黑

錢新法例 "的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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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歡迎政府當局及代表團體出席會議。

他提醒代表團體，他們在會議上發表意見時，不會

享有《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所提供

的保障及豁免。他邀請代表團體就政府當局建議制

定適用於金融機構的打擊清洗黑錢新法例發表意

見。  
 
代表團體申述意見  
 
公民黨  
 
2.  公民黨經濟及公共財務政策支部秘書吳俙

樺女士表示，公民黨支持擬議打擊清洗黑錢的法

例，但該黨認為有關法例不應只涵蓋傳統的金融機

構，亦應伸延至已向地產代理監管局登記的地產代

理及公司，以便它們向以現金購買物業的買家進行

客戶查證。倘買家以現金支付某個售價 (例如 400萬
元 )的物業的首期付款，當局應規定地產代理及公司

向此等買家進行客戶查證。鑒於清洗黑錢活動往往

涉及使用離岸公司，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

局 ")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
等監管機構應制訂指引，要求金融機構／地產代理

監管局備存由離岸公司持有帳戶的帳戶持有人紀

錄，並定期向金管局及證監會提交此等帳戶持有人

的最新紀錄，而金管局及證監會亦應在打擊清洗黑

錢制度中擔當更積極的角色。政府當局應加強打擊

清洗黑錢措施，以免香港被標籤為清洗黑錢及逃稅

天堂，從而維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證券學會  
 
3.  香港證券學會會長李細燕女士表示，該會

認為立法建議未能訂明簡化的客戶查證措施及更

嚴格的客戶查證措施所規定的標準或為實施此等

措施擬採取的步驟。由於新法例會影響所有金融機

構的業務及運作，政府應訂定這方面的詳情，並就

此諮詢公眾。該會不同意持續進行客戶查證的建

議，因為現行《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章 )已規定

金融機構須設立防止清洗黑錢的制度。證監會亦已

在這方面發出詳細指引，要求金融機構遵從。銀行

在客戶與證券經紀往來轉帳前，已對客戶進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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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當局建議所有金融機構必須在法例生效後兩年

內覆核和更新顧客身份紀錄，實屬不切實際，亦造

成負擔，因為此項建議會加重金融機構的成本，對

它們造成行政負擔，特別是成立已久的公司可能有

大量客戶，當中不少客戶可能是不活躍、已停止業

務及海外的公司。若要金融機構備存證明客戶身份

的最新文件，將會增加它們的行政工作，因為金融

機構將須更新客戶多項詳細資料，例如商業登記號

碼、身份證明文件或旅行證件，以及地址。該會建

議金融機構致函客戶，要求他們告知金融機構更改

資料的詳情。若在一段時間內沒有收到客戶的回

應，金融機構便可假定其客戶的資料並無更改。

李女士表示，該會反對把違反客戶查證及備存紀錄

規定訂為刑事罪行。  
 
香港證券及期貨業職工會  
 
4.  香港證券及期貨業職工會會長王國安先生

表示，金融機構現行防止清洗黑錢活動的制度 (名為

"認識你的客戶 "制度 )證實有效，是否有必要制定擬

議法例，令人懷疑。王先生認為，防範清洗黑錢的

第一道防線應該是銀行，因為銀行負責處理證券交

易中的金錢轉帳安排。擬議措施將會加重證券行在

行政工作上的負擔，對它們的運作造成影響。  
 
香港證券協會有限公司  
 
5.  香港證券協會有限公司董事李佐雄先生表

示，證監會已規定金融機構須設立防止清洗黑錢制

度。該會質疑是否適宜制定法例以涵蓋金融服務界

別的不同行業。他建議，更適當的做法是在法例中

訂明打擊清洗黑錢的原則，並向不同的金融服務營

辦商發出個別指引。該會關注在接納電匯資金前須

核實客戶身份的規定對金融機構造成的影響。部分

金融機構可能難以保存大量客戶的資料。對於保存

交易的錄音紀錄 6年的建議，該會亦有保留。  
 
香港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協會  
 
6.  香港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協會主席蕭民澤

先生表示，該會原則上支持立法建議，但當局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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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界定法例中若干用語 (例如 "合理懷疑 ")，亦應向

不同金融服務營辦商發出實施立法建議的明確指

引。蕭先生表示，鑒於金融機構難以識別顧客背後

的人的身份，亦難以對不活躍及已停止業務的顧客

進行客戶查證，該會關注須接受客戶查證的 "客戶 "
的定義所涵蓋的範圍，以及持續進行客戶查證的規

定。鑒於不少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只是小本經

營，政府應提供支援，協助它們實施更嚴格的打擊

清洗黑錢規定。在發牌制度下，匯款代理人和貨幣

兌換商遵守規則的情況將會有所改善，銀行應對它

們採取更包容的態度。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7.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常務委員陳志江先生表

示，該會已向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陳先生表

示，該會作為自我監管機構，將會繼續與保險業監

理處合作。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8.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會長傅鄺頴婷女士表

示，該會已就立法建議提交意見書，闡述對以下事

項的意見：建議的成本效益、現行制度是否足夠，

以及建議對成本的影響和實際困難。鑒於金融機構

部分帳戶可能屬不活躍或不動帳戶，而此等帳戶的

清洗黑錢風險極低，因此該會關注金融機構在兩年

內對所有客戶持續進行查證的建議。該會亦關注

到，金融機構難以追查匯入款項的客戶資料，而擬

議法例應在這方面給予金融機構一些彈性。  
 
香港找換匯款代理商會  
 
9.  香港找換匯款代理商會顧問黃紫媛女士表

示，該會關注對匯款收款人進行客戶查證的規定，

因 為 收 款 人 並 非 匯 款 代 理 人 和 貨 幣 兌 換 商 的 顧

客，他們沒有責任向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提供

資料。倘若有關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因對收款

人進行客戶查證而延誤匯款，亦可能須負上責任。

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須向持有公司 10%或以上

股份或投票權的公司擁有人進行客戶查證，此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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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既複雜，又費時。當局應放寬客戶查證的規定，

使有關規定只涵蓋匯出款項的人。在設立匯款代理

人和貨幣兌換商的發牌制度後，銀行不應中止匯款

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的戶口，並讓它們開立新的戶

口。  
 
香港銀行公會  
 
10.  香港銀行公會 (下稱 "銀行公會 ")防止清洗

黑錢委員會主席李思平先生表示，銀行公會已於

2010年 2月向政府提交公會對擬議法例的意見。銀

行公會支持適用於金融機構的客戶查證及備存紀

錄規定及監管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的立法建

議，但實施法例不應對金融機構的運作造成不適當

的干擾。鑒於法例將會涵蓋不同的金融機構 (例如銀

行、保險公司、證券行及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

商 )，當局應發出詳細指引，供不同的金融機構遵

從。新法例應在發出此等指引後一年才生效，讓有

關金融機構有足夠時間修改運作系統及程序，以符

合客戶查證及備存紀錄的規定。銀行公會認為，應

根據 "風險為本 "的準則制訂擬議法例下的客戶查證

措施，對於在兩年內覆檢現有帳戶的擬議規定，該

會亦甚有保留。由於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客戶查證及

備存紀錄規定可能各異，本地金融機構的海外分行

辦事處可能難以遵從擬議法例。金融機構本身應就

違反客戶查證及備存紀錄規定負上刑事或監管責

任，而不應由機構內的人員負上責任。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  
 
11.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第一副會長梁家寶

先生表示，鑒於香港奉行自由經濟，金融業的發展

不應受到窒礙，該會同意必須制定擬議法例，但政

府當局應注意有關法例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競爭力所造成的影響。  
 
香港律師會  
 
12.  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Security Law 
Committee委員勞天佑先生表示，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必須遵守監管金融機構的國際標準。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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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止清洗黑錢與方便商業交易之間，以及在保障

個人權利與執法需要之間，必須保持平衡。勞先生

表示，律師會尤其關注被告人在調查期間的緘默

權，因為政府建議監管機構可強制任何人提供資

料，所得的資料亦可在監管處分程序中使用，而監

管機構從有關人士的回覆中取得的證據，更可在刑

事檢控中作為針對該人的證據。律師會認為，緘默

權是一項基本權利，在任何人被證實有罪前假定無

罪的原則下，此項權利不可或缺。倘若沒有緘默

權，被指稱違反客戶查證及備存紀錄規定的人便須

證明自己無罪。無罪的人可以害怕或不知道說甚麼

為理由而選擇保持緘默。儘管政府當局聲稱，緘默

權可能會對違反清洗黑錢規定的調查造成障礙，但

違反監管規定的罪行並非刑事罪行，因此在適用於

金融機構的客戶查證及備存紀錄的法例中，不應刪

除緘默權。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  
 
13.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助理總監莫月瑩

女士表示，該會原則上支持立法建議，但認為當局

應向金融機構提供客戶查證及備存紀錄規定的詳

細指引。當局亦應為金融機構的經營者及人員安排

適當培訓，以便遵守有關規定。  
 
政府當局的回應  
 
1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

事務 )(下稱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應主席的

邀請，就代表團體陳述的部分意見作初步回應。重

點綜述如下：  
 

(a) 雖然金融監管機構 (即金管局、證監會

及保險業監督 )發出的現行指引已訂明

現時適用於金融機構的客戶查證及備

存紀錄規定，但負責為打擊清洗黑錢

制訂國際標準的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

動特別組織 (下稱 "特別組織 ")發表了

相互評核報告，當中特別指出香港必

須改善的主要範疇，包括香港尚未把

打擊清洗黑錢的規定納入法例和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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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適當的罰則，亦沒有制訂適用於

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的打擊清洗

黑錢監管制度。因此，香港必須採取

跟進行動，在 2011年前大幅改善此等

範疇。擬議法例旨在加強香港的打擊

清洗黑錢制度，使制度更符合國際標

準，此舉將有助維持香港的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  
 
(b) 當局先後在 2009年 7月及 12月就立法

建議進行兩輪諮詢。當局經考慮業界

的意見後制訂詳細立法建議，該等建

議載於供第二輪諮詢的諮詢文件。  
 
(c) 根據建議，新法例所訂的客戶查證措

施只適用於金融機構。另一方面，保

安局經諮詢有關持份者的意見後，正

考慮如何加強適用於非金融界別 (包括

地產代理 )的打擊清洗黑錢監管制度。

現時，涉及物業交易的銀行及律師須

遵守金管局及律師會發出的指引所訂

的客戶查證及備存紀錄規定。  
 
(d) 持續進行客戶查證與覆檢現有帳戶是

兩項不同的規定。就持續進行客戶查

證而言，金融機構須監察現有顧客的

交易，以便進行風險管理，並確保取

得最新的文件，以識別客戶身份。由

於立法建議並無追溯效力，政府當局

建議金融機構在法例所指明的觸發事

件 (例如出現不尋常或可疑交易 )發生

後，對法例生效前訂立的業務關係按

照新法例重新進行客戶查證。政府當

局知悉業界對覆檢現有帳戶的擬議規

定表示關注，特別是更新大量不動帳

戶所引致的行政負擔。政府當局會認

真檢討有關建議。  
 
(e) 在有關的打擊清洗黑錢法例制定後，

相關的監管當局會發出協助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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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法例的指引擬稿，諮詢業界的意

見。指引將須在新法例實施前備妥。  
 
(f) 至於證券界對有關電匯安排的規定提

出的關注，應注意的是，該等規定旨

在向代顧客電匯的金融機構施行，而

不會涵蓋由本身的戶口轉帳金額給顧

客進行結算的金融機構。  
 
(g) 在法例實施與生效之間將有合理的時

間，讓金融機構加強內部管控制度及

程序，以遵守新的法例。有關的監管

當局亦會舉辦工作坊及講座，讓金融

機構熟悉新的法例。  
 
(h) 對實益擁有人 (包括公司的主要股東，

即持有公司 10%或以上股份或投票權

者 )進行客戶查證的規定是一項重要的

防範措施。為符合國際標準，此等措

施不能取消。根據立法建議，若金融

機構的顧客亦是新法例涵蓋的金融機

構 ， 可 對 該 顧 客 進 行 簡 化 的 客 戶 查

證。日後，持牌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

換 商 將 受 監 管 ， 以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活

動，因與此等公司有業務關係而引致

的清洗黑錢風險將獲得妥善管理。相

信銀行會更積極地與持牌匯款代理人

和貨幣兌換商建立／維持業務關係。

持牌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之間亦

會更積極地建立業務關係。  
 
(i)  代表團體關注到，根據法例，金融機

構須在調查中向監管當局提供資料，

就此方面，應注意的是，有關安排以

《證券及期貨條例》為藍本，有關當

局行使此項調查權力時，除在日後的

法例中指明的若干情況外，一般只會

局限於有關的受監管實體，即金融機

構。與其他執法機關不同，有關當局

並無廣泛的刑事調查權力查探打擊清

洗黑錢範圍內的違規事項，而此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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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事項通常涉及隱瞞顧客身份或來源

或資金流向。有關當局擁有強制他人

提供資料的權力，對確保有效執法至

關重要。在法例中，將會就引用自證

其罪的資料制訂法定保障，具體訂明

禁止在針對有關一方的刑事檢控中引

用自證其罪的證據。  
 

15.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回應主席的查

詢時表示，草擬法例的工作正在進行。政府當局敲

定法例擬稿時，會考慮代表團體在是次會議上提出

的意見及建議，而有關立法建議將會在切實可行的

情況下盡快於 2010年內提交立法會。  
 
討論  
 
16.  陳健波議員支持打擊清洗黑錢的立法建

議，因為此等建議是為實施適用於金融機構的客戶

查證及備存紀錄規定及監管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

換商而制訂，但他認為，實施有關法例不應妨礙金

融機構的運作及影響它們的效率，亦不應對他們造

成不當的額外成本負擔。陳議員表示，在法例生效

後兩年內對所有現有帳戶進行客戶查證的規定值

得商榷。舉例而言，每年約有 100萬張新保單，而

現有的人壽保單接近 900萬張。保險公司可能難以

在兩年內遵守向所有客戶進行客戶查證的規定。  
 
17.  何俊仁議員詢問，相對於國際標準，立法

建議是否較為嚴格，還是較為寬鬆。他特別關注

到，當局規定在兩年內對所有現有帳戶進行客戶查

證，並在界定何謂法團顧客的實益持有人時，以持

有公司 10%或以上股份或投票權作為查證標準，此

等規定是否與國際標準一致。他亦詢問，倘若某顧

客按照其顧客的指示行事，是否需要對此顧客的顧

客進行客戶查證；在電匯安排方面，匯款代理人和

貨幣兌換商及有關銀行是否須對同一顧客進行客

戶查證。何議員表示，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的

發牌制度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成立，以便銀

行繼續為持牌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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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回應時表示，政

府當局清楚知道，必須避免在遵守客戶查證及備存

紀錄規定時，對金融機構的運作造成不當干擾。她

進而解釋，雖然在兩年內對所有現有顧客進行客戶

查證的規定並非其中一項國際標準，但此項建議是

因 應 首 輪 公 眾 諮 詢 中 接 獲 的 一 些 具 體 建 議 而 擬

訂。政府當局會因應會上提出的意見，檢討此項規

定。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表示，國際標準規

定，金融機構與其他公司建立業務關係時，必須對

該公司的實益擁有人進行查證。國際標準並無訂明

如何界定 "實益擁有人 "的查證標準。把 "實益擁有

人 "的擬議查證標準訂為 10%，與金管局、證監會及

保險業監督向有關金融機構發出的現行指引所載

的相關規定一致。然而，如金融機構有充分理由相

信客戶或產品屬於諮詢文件附件A所載的詳細立法

建議第 8項指明的其中一類，可採取簡化的客戶查

證措施。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補充，政府當

局希望在新法例生效後實施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

換商發牌制度，以及其他法例規定。  
 
 
II 其他事項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9月 17日  

 


